附件：

奎屯保税物流中心运营发展扶持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鼓励进出口企业进驻和充分利用奎屯保税物流中心（B型）（以下简称“中心”）开展业务，增强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升奎屯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奎屯保税物流中心（B型）内开展业务的企业，即利用奎屯保税物流代码9426进行申报。
第三条 对企业进出口业务操作环节给予补贴。
（一）对在中心卡口范围内发生货物装卸的企业，给予在中心装卸过程中的叉车、人工等费用60％的补贴。
（二）对在中心报关的进出口货物（含货物实际存放中心的），按照每一标准集装箱给予短驳物流费补贴。20英尺集装箱给予300元/个补贴，40英尺集装箱给予400元/个补贴，散货给予每票10元/吨补贴。
（三）经中心办理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对增加的报关手续费用给予100元/票的补贴。
第四条 对入驻企业租赁库房和办公场所费用进行补贴，补贴标准按“五三二”政策执行，即：入驻当年免收租赁费的50%，第二年免收30%、第三年免收20%。具体额度按签定租赁合同认定。
第五条 根据过货量的多少，对在中心报关报检进出口货物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现金奖励，重点鼓励产品出口。
（一）本地产品
（1）整列车奖励标准为5万元左右（50节∕列）。
（2）不满列奖励额度按每批在奎屯保税物流中心报关的货物量为标准，以60吨∕车计算奖励资金1000元，总额不超过整列车奖励标准。
（二）非本地产品
（1）整列车奖励标准为2万元左右（50节∕列）。
（2）不满列奖励额度按每批在奎屯保税物流中心报关的货物量为标准，以60吨∕车计算奖励资金500元，总额不超过整列车奖励标准。
第六条 对在奎屯辖区（包括奎屯—独山子经济技术开发区）依法注册的外贸进出口企业，对中心发展贡献较大的，采取“一企一策”“一事一议”弹性补贴政策。
第七条 申请补助或奖励的企业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补助或奖励：
（一）项目实施期间涉及走私、侵犯知识产权、逃漏检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查处的；
（二）违反中心有关管理规定的等情形。
如有以上行为且已取得奖励或补助的，追缴其奖励或补助。
第八条 对列入奎屯保税物流中心扶持资金范围内的外贸企业，分上半年和年终两次结算兑现扶持资金。分别为6月30日前、12月31日前书面向奎屯保税物流中心管委会申报，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扶持资金进行审核，市财政局依据扶持标准向企业拨付扶持资金。单户企业按照就高不重复原则，累计奖励不超过200万元人民币。
[bookmark: _GoBack]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执行期限为三年，具体事宜由奎屯保税物流中心管委会负责解释。














申报外贸进出口业务扶持奖励资金所需材料

1. 奎屯保税物流中心运营发展扶持资金申报表；
2.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材料；
3. 进出口报关单；
4. 承诺书，包括申报企业对所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同一进出口业务未享受过其他财政奖补支持资金的承诺书。
5. 申请本办法第三条扶持资金的，另须提供叉车、人工费用、短驳物流费等相关单据；
6. 申请本办法第四条扶持资金的，另须提供库房和办公场所租赁合同（正本）；
7. 企业认为可加强其申报材料真实性的其他证明材料。

以上各项申报材料的具体格式、数量由奎屯保税物流中心管委会确定。







扶持奖励资金申报表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盖章）：
	单位
基本
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类型、内容及依据
	

	
	申请扶持奖励资金金额
	（万元）

	
银行
账号
	开户名称
	

	
	开户银行
	

	
	行  号
	

	
申请
单位
意见
	我单位郑重承诺：
该申请表及提供的所有申报材料均是真实、准确、合法的，如有虚假引起的一切后果，由本单位自行承担。

财务负责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加盖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相关
部门
意见
	
                                         年      月      日

	奎屯保税物流中心管委会意见
	

                                         年      月      日



